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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出售如皋宏皓之更新公告

謹此提述強泰環保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六年九月二十一日之公

告，內容有關出售本公司附屬公司如皋宏皓，及有關股權轉讓協議之條款（「該公

告」）。除非另有所指，否則本公告所有專有詞彙應與該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

義。

更新情況

董事會謹此告知股東，於本公告日期，股權轉讓協議項下之出售事項尚未落實，及

如皋宏皓仍為本公司之附屬公司。本公司附屬公司及股權轉讓協議項下之賣方宏皓

正就完成與買方（即南通嘉禾科技投資開發有限公司）保持緊密溝通。就董事所深

知，完成之先決條件已獲達成，及訂約方已為完成及結算其代價準備就緒。本公司

正盡其所能與買方合作於實際可行情況下盡快及不遲於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完

成股權轉讓協議。

補充協議

根據股權轉讓協議，買方承擔自二零一六年六月一日起至完成日期止期間如皋宏皓

就處理重金屬含量超過如皋宏皓與如皋經濟開發區管委會訂立之現有「建設 － 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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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交」協議（「原BOT協議」）所列水平而產生或將予產生之額外經營成本及資本
開支（「原額外付款安排」）。

於二零一七年二月二十八日，宏皓與買方就出售事項及上述安排簽署一份補充協議

（「補充協議」）。根據補充協議，原BOT協議及原額外付款安排項下之費用安排已
予終止，自二零一六年十一月十五日起具追溯效力。補充協議規定，買方應可追溯

地承擔所有產生的經營成本及資本開支，自二零一六年十一月十五日起生效及直至

完成日期（「新付款安排」）。

基於宏皓與買方目前的討論，董事預期，根據 (i)自二零一六年六月一日至二零一六
年十一月十五日有效的原BOT協議及原額外付款安排，及 (ii)視為自二零一六年
十一月十五日及直至完成日期有效的新付款安排（統稱「額外付款總額」），如皋經

濟開發區管委會及╱或買方應付如皋宏皓的所有費用將由如皋宏皓於完成前以分派

股息的方式支付予宏皓（「預期股息」）。

進一步公告

於完成日期以及將予產生的經營成本及資本開支金額可予確定，以及額外付款總額

及預期股息獲相應釐定時，本公司將於實際可行情況下盡快就出售事項另行刊發公

告。

 承董事會命

 強泰環保控股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
 陳昆

香港，二零一七年二月二十八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周安達源先生（主席）、陳昆先生（行政總
裁）及Radius Suhendra先生，非執行董事陳柏林先生及周致人先生，及獨立非執行
董事伍頌恩女士、吳文拱先生及施若龍先生。


